岳平环评[2026]3号

关于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平江县水利局：
你单位（地址：平江县城关镇三犊源路131号，法人代表：王掌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3062600639221XY）提交的《关于<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申请全文公示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报告》及相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项目拟建于平江县龙门镇汨罗江（和谐村、大源村）（项目地理坐标汨罗江干流河段起点：东经114度0分27.339秒，北纬28度47分48.185秒；汨罗江干流河段终点：东经114度1分5.980秒，北纬28度48分29.500秒；谭家湾支流河段起点：东经114度0分57.200秒，北纬28度47分46.193秒；谭家湾支流河段终点：东经114度0分43.710秒，北纬28度47分49.940秒。）。本项目属于河道治理工程，不涉及河道清淤疏浚。治理河段为：汨罗江龙门镇和谐村龙塅至川岩桥，桩号K0+000～K2+250，治理长度2.25km，水流从K2+250流向K0+000；谭家湾支流与汨罗江汇入口至下马源桥，桩号支0+000～支0+550，治理长度0.55km，水流从支0+550流向支0+000。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汨罗江主干流防洪堤2826m，其中右岸1812m，左岸1014m，采用现浇C20砼固脚，采用生态联锁砌块护坡+草皮护坡；治理谭家湾支流岸坡1007m，其中右岸治理长502m，左岸治理长505m，采用现浇C20砼固脚，采用生态联锁砌块护坡+草皮护坡；新建6处排水涵、改建1处排水涵。项目总投资2599.2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5.5万元，占总投资的3.67％。根据湖南众昇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平环事评估〔2026〕1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规定，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按照《岳阳市水利局关于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岳市水许〔2024〕1号）及《平江县汨罗江龙门镇和谐大源保护圈治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科学开展河道治理工作，规范施工，施工内容及规模不得超过环评文件中明确的范围。

2、规范设置临时施工场地、施工营地、临时堆土区等，禁止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科学规划运输路线，避免运输过程中对居民区、学校等敏感区域造成影响；施工结束后，须做好临时施工场地生态恢复工作，确保满足生态环境和景观要求。
3、废水污染防治工作。科学实施涉水项目施工，合理安排涉水施工时间和施工工艺，减少涉水施工对水体的扰动。严禁施工废料、垃圾等进入水体，生活污水依托租赁民房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砂石料冲洗废水、砼和砂浆拌和设备冲洗废水经沉沙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机械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沙滤油池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基坑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均不外排。
4、废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施工期的管理，施工机械、车辆临时停放场地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对运输车辆进行覆盖；裸露面铺设抑尘网，定期喷雾洒水；土方开挖后尽快完成回填，对不能及时回填的场地，采取覆盖等降尘措施；避免大风等恶劣天气施工，避免大面积开挖填土方作业，边施工边洒水，降低扬尘。确保施工期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按“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原则，做好固废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转运、处置管理台账。临时堆放的建筑垃圾、土石方应用篷布遮挡。对运输建筑垃圾车辆采取用帆布覆盖车厢，避免运输过程洒落或被风吹散，对运输沿线造成影响。建筑垃圾能回收的尽量回收利用，不能利用或回收的建筑垃圾、废弃土方、废水处理沉渣清运至平江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消纳场地。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业主应对原材料、废弃物等物质的堆放、贮存场所加强管理，堆放、贮存场所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设置。

6、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科学制定施工计划和运输方案，合理选取车辆运输时间、路线，尽量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同时应加强对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良好的运转；在施工现场临近敏感点一侧设置围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标准限值。

7、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做好环境风险的巡查、监控等管理，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8、设立环境管理机构，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对施工期的环境监理，认真落实报告表中制定的环境监测计划。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设施开展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五、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岳阳市平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日常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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